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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程序

檢核表1份暨轉知本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

小組第54次會議臨時動議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局前於104年10月14日以北市教人字第10440546800號

函修正本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補

充規定暨作業流程圖在案，為因應上開修正，本局之處理

不適任教師程序檢核表亦配合修正。

二、為使各校於處理不適任教師相關程序時，皆能先行檢視校

內程序是否妥善完備，爾後請依本局之處理不適任教師程

序檢核表先行審視相關程序並逐項檢查填列；另依據本局

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第54次會議之臨時

動議決議略以，爾後不適任教師案件學校報局時，應製作

2頁報告，需包含摘要、不適任具體事項、輔導歷程、審

議歷程及決議。是以，請各校依上開規定辦理處理不適任

教師之相關事宜。

三、檢附本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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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核表1份（本表可至本局網站人事室二股下載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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